專業人士申入台証需知
 
一、申請對象：

◆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當事人因年滿六十歲行動不便或健康因素須專人照料者，得申請配偶
　或直系親屬一人陪同來台）。

◆ 大陸地區科技人士申請來台參與科技研究與大陸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俗技藝人士來台傳
　習核定停留期間逾六個月者，得申請配偶及十二歲以下之子女同行來台。

◆ 大陸地區大眾傳播人士未滿十八歲者，得申請直系親屬一人陪同來台。

二、應備文件：

◆ 申請資料正本一份、影本二份，共一式三份：
　1 》詳盡填寫旅行證申請書，並附最近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2 》大陸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大陸）、港澳通行證影本（港澳）一份（尚未領居民身分
　　　證者、以常住人口登記表影本替代）。
　3 》保證書。
　4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5 》團體名冊。
　6 》邀請函影本。
　7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文件。
　　　※ 依專業人士分類會略有不同，詳細資料請參考本頁下方附件
　8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或公會、協會）應附立案或登記
　　　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
　　　關專業活動紀要。
　9 》第三地區再入境簽證或第三地區居留證或香港身分證影本。（申請人在大陸、尚未取
　　　得第三地區再入境簽證者，於抵達香港後，持憑香港政府發給之回港證件，向中華旅
　　　行社領取來台旅行證正本）。

三、申請方式：

◆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申請來台從事專業活動，應於預定來台日之前二個月依下列方式提出申
　請：
　1 》在大陸地區者：由邀請單位代向入出境管理局申請。
　2 》在第三地區者：由申請人向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授權機構申請，
　　　核轉入出境管理局辦理。但該地區尚無派駐機構者，得由邀請單位代向入出境管理局
　　　申請。

◆ 大陸地區大眾傳播人士申請來台參觀訪問、採訪、拍片或製作節目，應於預定來台日之前
　一個月提出。但應因採訪特別需要者，不在此限。

◆ 大陸地區經貿專業人士甲類且任職於跨國企業者，或為經貿專業人士丙類、丁類或大陸地
　區科技人士從事產業科技活動申請來台，得於預定來台日之前十個工作天提出申請，其屬
　緊急情況者，得於預定來台日之前五個工作天提出申請；大陸地區科技人士來台參與科技
　研究，或從事學術科技活動，其提出申請之期間，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定之。

◆ 前項前段申請人，由第三地區提出申請時，應備具之文件，應另附具電子檔。

四、停留期間及注意事項：

◆ 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之停留期間，自入境翌日起不得逾二個月，依活動計畫詳實核認；
　停留期間屆滿得申請延期；總停留期間每年不得逾四個月。

◆ 大陸地區文教人士來台講學及大眾傳播人士來台參觀訪問、採訪、拍片或製作節目，其停
　留期間不得逾六個月。但講學績效良好，繼續延長將產生更大績效者，經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得申請延期；總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年。
◆ 大陸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俗技藝人士，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年。但傳習績效良好，延長可
　產生更大績效，或延伸傳習計畫，以開創新傳習領域者，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得申請延期，其期限不得逾一年；總停留期間不得逾二年。

◆ 大陸地區科技人士申請來台參與科技研究者，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年。但研究發展成果績效
　良好，繼績延長將產生更大績效，或延伸研究發展計畫，以開創新研究領域者，經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得申請延期；總停留期間不得逾六年。

五、延期方式：

◆ 申請人應於停留期間屆滿十日前備齊下列文件：
　1 》延期申請書。
　2 》旅行證。
　3 》流動人口登記聯單。
　4 》延期計畫書及行程表。
　5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書。　※非專業人士來台之申請者

附件、專業人士赴台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之申請文件：

◆ 大陸地區宗教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第三地區之下列人士：
1 》寺廟、教會（堂）或宗教團體之負責人或其實際負責從事宗
　　教事務之主管人員。
2 》傳佈教義之神職人員。
3 》宗教學術研究人員。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宗教活動，係指與宗教有關之學術研討、佈道、弘法、演講、參
觀訪問、會議、展覽或其他公益性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依法設立有案之寺廟、教會（堂）或宗教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宗教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內政部（民政司） 

 

◆ 大陸地區土地及營建專業人士：

　【甲類】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在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從事土地、營建學術研究
、教育具有卓越成就或從事實務工作具有傑出貢獻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有關土地或營建之學術研究、參觀訪問、會議或其他相關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土地及營建領域相關之台灣地區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或省（市）
級以上核准立案之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內政部（地政司、營建署）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乙類】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在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具有在台灣地區取得不
動產之意願及能力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為取得或設定在台灣地區不動產之考察、參觀訪問、會議或其他
相關之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台灣地區立案核准成立滿一年之不動產領域相關產業公會或具經
營穩定之不動產經紀業者。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公會應附立案或登
　　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
　　）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有關取得不動產之財力或社經地位等能力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內政部（地政司、營建署） 

 

◆ 大陸地區財金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財金專業人士，係指在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
地區從事財金學術研究、教育具有卓越成就或從事實務工作具有
傑出貢獻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財金事務相關活動，係指有關財稅、金融、信用卡、保險、證券
、期貨、會計及其他有關事務之參觀訪問、會議或研習等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經財政部許可設立之銀行、保險業、綜合證券商、信用卡中心，
或為與財金事務有關之省﹙市﹚級以上財團法人、公會、協會、
學會及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公會、協會或學會
　　應附立案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
　　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財政部 

 

◆ 大陸地區文教專業人士及學生：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文教專業人士及學生，係指在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
往第三地區具有專業造詣之學術、文化、體育、演藝人士、各級
學校在學學生及進修人員。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文教活動，係指學術、文化、教育或與學校體育相關性質之參觀
、訪問、比賽、演講、領獎、示範觀摩、參加會議、擔任評審及
從事傳習、講學、研修、教練、表演、展覽等活動及其他公益性
之文教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申請來台從事文教活動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及學生相關事業領域
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教育部 

 

◆ 大陸地區體育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體育專業人士，係指在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
地區具有體育專業造詣之人士。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體育專業活動，係指有關體育之參觀、訪問、比賽、演講、領獎
、示範觀摩、參加會議、擔任評審及從事傳習、講學、研修、教
練、表演、展覽等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申請來台從事體育活動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相關事業領域之機關
（構）或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 大陸地區法律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在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經驗而
表現優異之人士。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法律專業活動，係指與法律事務相關之參觀訪問、參加會議、演
講等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與申請人專業領域相關之機關（構）、律師公會或省（市）級以
上經立案核准之財團法人、公會、協會及學會。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公會、協會或學會
　　應附立案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
　　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法務部 

 

◆ 大陸地區經貿專業人士：

　【甲類】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受僱於台灣地區投資人或僑外投資人在大陸地區投資之事業，其
服務滿三個月之主管或技術人員或採購人員。但在大陸地區投資
之派遣主管或技術人員來台接受訓練者，不受服務滿三個月之限
制。
※ 主管：指相當於主任、副廠長或副理等職級以上人員；
※ 技術人員：指從事生產、設計或研發之高級技術人員。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經貿性質之參觀訪問、參加會議及接受訓練。 

邀請單位資格
1 》台灣地區最近一年度營業額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之公司，且
　　該公司或具有影響力之股東在大陸地區投資金額三十萬美元
　　以上者。
　　※ 具有影響力之股東：指董事、監察人或持股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 》台灣地區最近一年度營業額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之僑外投資
　　事業，或經認許之外國分公司其最近一年度營業額新台幣一
　　千萬元以上者，或經備案外國公司代表人辦事處其採購實績
　　達三百萬美元以上者。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公司執照及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5 》任職證明。
6 》團體名冊。
7 》核准赴大陸地區投資許可函及實行投資報備函（或僑外
　　投資人在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之出資證明文件）。
8 》在大陸地區事業營業執照、批准證書等影本。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乙類】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省（市）級以上民間經貿機構高階職位人員及必要之隨
團秘書。
※ 民間經貿機構之高階職位人員：指擔任該機構理監事、秘書
　 長及其他相當職級以上人員。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經貿性質之參觀訪問、參加會議。 

邀請單位資格
台灣地區立案核准成立滿一年之省（市）級以上經濟或大陸事務
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滿一年證明、組織設立章程影本，並附最近
　　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
　　專業活動紀要。
6 》任職證明。
7 》團體名冊。
8 》大陸地區社會團體登記證明、理監事名單、組織設立章程及
　　最近二年相關經貿會務活動紀要。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丙類】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人民旅居第三地區為當地公司之主管、技術人員或採購
人員任職滿三個月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經貿性質之參觀、訪問、參加會議及相關商務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與該第三地區公司有商業往來之台灣地區最近一年度營業額新台
幣一千萬元以上之公司或經認許之外國分公司其最近一年度營業
額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或經備案外國公司代表人辦事處其採購實
績達三百萬美元以上者。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公司執照及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6 》任職證明。
7 》團體名冊。
8 》商業往來證明文件（購銷貨發票、投資、代理、技術合作等
　　合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丁類】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任職下列大陸地區事業之一，其服務滿三個月之主管、技術人員
或採購人員：
1 》大陸地區事業對台灣地區公司最近一年或前三年度平均貿易
　　額達三十萬美元以上者。
2 》大陸地區事業對台灣地區公司單次採購金額達十萬美元以上
　　為驗貨需要者。
3 》台灣地區公司向大陸地區事業單次採購金額達十萬美元以上
　　需由大陸地區事業提供相關售後服務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1 》經貿性質之參觀、訪問、參加會議、驗貨及研習。
2 》經貿性質之參加會議及售後服務。 

邀請單位資格
台灣地區最近一年度營業額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之公司或經認許
之外國分公司其最近一年度營業額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或經備案
外國公司代表人辦事處其採購實績達三百萬美元以上者。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公司執照及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5 》任職證明。
6 》團體名冊。
7 》屬年度採購者檢附對大陸地區出口證明文件影本（訂單、輸
　　出許可證、發票）。
8 》屬單次採購者檢附訂購合約、信用狀或相關付款證明文件影
　　本。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戊類】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參加在台舉辦國際商展活動之
大陸地區經貿事業所屬服務滿三個月之人員。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參加國際展覽及相關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舉辦國際商展之單位。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或登記證明影本。
6 》任職證明。
7 》團體名冊。
8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舉辦國際商展證明文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己類】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任職大陸地區註冊資本額人民幣五百萬元以上公司服務三個月之
主管、技術人員或採購人員得受邀來台參觀在台舉辦之商展。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參觀展覽及相關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由台灣地區相關產業公會或年度營業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之
事業推荐並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公會應附立案或登
　　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
　　）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任職證明。
7 》團體名冊。
8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舉辦國際商展證明文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 大陸地區工會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在大陸地區登記有案之工會團體現任幹部、會員或會務人員。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工會專業活動，係指工會專業技藝或工會會務之示範、觀摩、參
加會議、演講、參觀、訪問等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台灣地區依法登記有案之勞工相關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
　　（含預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
　　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大陸地區交通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在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具有郵政、電信、海運、
港埠、空運、鐵路、公路、氣象、旅行領域之專業人士。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交通事務相關活動，係指有關郵政、電信、海運、港埠、空運、
鐵路、公路、氣象、旅行事務之學術研討、參加會議、郵展等活
動。 

邀請單位資格
申請來台從事交通事務相關活動之大陸地區交通專業人士相關專
業領域之台灣地區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或省（市）級以上經立案
核准之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交通部 

 

◆ 大陸地區大眾傳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在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之下列人士：
1 》大陸地區出版、電影、廣播電視、廣播電視節目供應等事業
　　之從業人員。
2 》對於出版、電影或廣播電視有專業造詣之大陸地區人士。
3 》大陸地區大眾傳播事業在其他國家或地區之專業工作人員。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大眾傳播專業活動，係指大陸地區大眾傳播人士依其工作性質來
台參觀訪問（包括與其工作性質相關之參觀、訪問、比賽、演講
、領獎、頒獎或評審等活動）、採訪、拍片、製作節目及依其許
可目的性質參加無線廣播電台、無線電視電台、有線電視系統、
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非戲劇節目表演或接受訪問。 

邀請單位資格
台灣地區大眾傳播事業或相關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來台採訪、拍片及製作節目者免繳）。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新聞局 

 

◆ 大陸地區衛生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第三地區具有公共衛生、醫院管理、醫
療、藥事、護理或其他衛生專業身分，其學歷與台灣地區學制相
當之人員。但大陸地區衛生專業人士受邀申請來台從事研究或臨
床教學者，以具有醫學院、校教授、副教授資格或醫學院附設教
學醫院主治醫師者為限。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衛生專業活動，係指衛生相關性質之參觀訪問、參加會議、演講
、研究或臨床教學之活動。但臨床教學，限於教學醫院內為之。 

邀請單位資格
衛生專業活動，係指衛生相關性質之參觀訪問、參加會議、演講
邀請單位，須符合下列規定：
1 》參觀訪問：須與申請人之專業領域相關機構、公會或團體。
2 》參加會議、演講：須為主辦會議或演講活動之單位。
3 》研究：須為醫學研究機構。
4 》臨床教學：須為教學醫院。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公會應
　　附立案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
　　、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及具衛生專業身分之學經歷證明。
7 》團體名冊。
8 》來台從事研究者，邀請單位應另附研究計畫及理由說明書。
9 》來台臨床教學者，邀請單位應另附業務需求及理由說明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衛生署

 

◆ 大陸地區環境保護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第三地區從事環境保護、學術研究、教
育，具有卓越成就或從事實務工作具有傑出貢獻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環境保護專業活動，係指環境保護相關性質之參觀訪問、會議或
研習等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與申請人專業領域相關之機構或省（市）級以上之財團法人、公
會、協會及學會。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公會、協會或學會
　　應附立案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
　　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學經歷與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8 》來台從事研習者，邀請單位應另附研習計畫及理由說明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大陸地區環境保護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第三地區從事環境保護、學術研究、教
育，具有卓越成就或從事實務工作具有傑出貢獻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環境保護專業活動，係指環境保護相關性質之參觀訪問、會議或
研習等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與申請人專業領域相關之機構或省（市）級以上之財團法人、公
會、協會及學會。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公會、協會或學會
　　應附立案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
　　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學經歷與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8 》來台從事研習者，邀請單位應另附研習計畫及理由說明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大陸地區農業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農業專業人士，係指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1 》從事農業學術研究、教育或推廣工作，為兩岸農業發展或交
　　流有所助益者。
2 》從事農業生產、製造、運銷等技術工作，為兩岸農業發展或
　　交流有所助益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農業相關活動項目，包括參觀、訪問、參加會議、研習及示範觀
摩等。 

邀請單位資格
農業有關之財團法人、非營利社團法人或學校；除農會為縣（市
）級以上外，其餘均為省（市）級以上並具立案證明者為限。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大陸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俗技藝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海外從事重要或瀕臨失傳之民族藝術或
民俗技藝工作，具有卓越才能，經認定為臺灣地區所需要者。其
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曾在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任教，最近五年內有作品發表並在
　　學術上有崇高地位，為國際所推崇者。
2 》得有碩士以上學位並繼續從事專業工作至少四年，著有成績
　　者。
3 》具有特殊民族藝術或民俗技藝才能與豐富之工作經驗及重大
　　具體成就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民族藝術及民俗技藝專業活動，係指從事民族藝術及民俗技藝相
關性質之傳習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台灣地區之教育文化機構、專業性藝文或民俗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傳習計畫申請書。
4 》學經歷證明文件及最近五年重要活動紀錄或證明文件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大陸地區科技人士：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1：科技活動，係指會議、演講、研習等活動為主。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海外從事重要或瀕臨失傳之民族藝術或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第三地區從事科學與技術研究或科技管
理之人員，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來台從事科技活動：
1 》在基礎及應用科學領域或在專業技術上有優秀成就者或獲博
　　士學位具有研究發展潛力者。
2 》大陸地區科技機構中具備科技相關專業造詣，且在兩岸科技
　　關係之互動具有助益或重要地位之科技管理人員。

邀請單位資格
與申請來台從事科技活動之大陸地區科技人士專業領域相關之台
灣地區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政府立案核准團體或公民營企業。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科技團體。
2 》經濟部—公民營事業、產業公會等團體。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2：參與科技研究，包括參與研究、技術指導及講學等相關事項。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海外從事重要或瀕臨失傳之民族藝術或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至第三地區從事科學與技術研究或科技管
理之人員，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來台從事科技活動：
1 》在基礎及應用科學領域或在專業技術上有優秀成就者或獲博
　　士學位具有研究發展潛力者。
2 》大陸地區科技機構中具備科技相關專業造詣，且在兩岸科技
　　關係之互動具有助益或重要地位之科技管理人員。

邀請單位資格
與申請來台從事科技活動之大陸地區科技人士專業領域相關之台
灣地區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政府立案核准團體或公民營企業。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延攬大陸地區科技人士來台參與科技研究申請書。
4 》近五年重要著作及專門職業證照書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科技團體。
2 》經濟部—公民營事業、產業公會等團體。 

 

◆ 大陸地區消防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大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從事消防學術研究、災害防救
、教育訓練具有卓越成就或從事實務工作具有傑出貢獻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消防專業活動，係指有關消防及災害防救之學術研究、參觀訪問
、會議、訓練或研習等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消防領域之台灣地區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或省（市）級以上核准
立案滿一年之民間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內政部（消防署）

 

◆ 大陸地區消費者保護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從事消費者保護及糾紛調處
、學術研究、教育具卓越成就或從事實務工作具有傑出貢獻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消費者保護或糾紛調處相關性質之參觀訪問、會議或研習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與申請人專業領域相關之機關（構）、大專院校或省（市）級以
上核准立案滿一年之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 大陸地區社會福利專業人士：

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大陸地區或由大陸地區前往第三地區省（市）級以上核准立案滿
一年之團體、機構，從事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教學、學術研究或
從事實務工作具有傑出成就者。 

赴台從事之專業活動
社會福利活動，係指有關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之研討、座談、學
術研究、參觀訪問、會議或其他相關活動。 

邀請單位資格
社會福利相關領域之台灣地區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或省（市）級
以上核准立案滿一年之社會福利機構或社會福利團體。 

申請文件
1 》旅行證申請書。
2 》保證書。
3 》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4 》邀請函影本。
5 》邀請單位之立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立案
　　或登記滿一年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年會務（含預算、決算
　　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6 》學經歷與相關專業造詣及職務證明。
7 》團體名冊。
8 》來台從事研究者，邀請單位應另附研究計畫及理由說明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內政部（社會司）

